钦州市行政审批局2021年度项目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性质、用途、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根据《关于印发钦州市行政审批与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试行）等6项制度的通知》（钦政办发〔2017〕162号）和《关于印发钦州市行政审批局审查员评审劳务费支付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钦审批发〔2018〕49号）文件精神，勘验评审专项经费属于部门常规性支出项目费用，主要用于本单位负责的行政审批事项勘验评审环节发生的费用，包括聘请专家评审劳务费、人员差旅费、租用勘验用车费、委托第三方评审费等。通过勘验评审工作，出具真实可靠的勘验评审结果，为行政审批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依据保障。
（二）项目目标（包括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项目实施时间从2021年1月至12月，全年共完成行政审批事项勘验评审664件，其中：上半年完成347件，下半年完成317件，其中水利工程勘验项目开展65件，完成56件。勘验评审合格率≥95%。为行政审批事项提供高质量的勘验评审结果。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总投入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150万元由市本级经费拨款安排。
（二）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2021年，我局根据勘验评审项目经费使用情况研究分析，对项目2021年资金年初预算安排150万元。实际支付82.41万元，结余指标67.59万元。结余原因是工作已开展，剩余经费财政未下达。
（三）资金实际执行、管理情况分析。
根据《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钦州市行政审批与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试行）>等6项制度的通知》（钦政办发〔2017〕162号）和《钦州市行政审批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钦州市行政审批局审查员评审劳务费支付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钦行政审批发〔2018〕49号）文件精神，开展行政审批事项必须的现场勘验以及评审环节，以确保全年行政审批事项顺利办理。
三、项目评价工作情况 
（一）是否落实评价工作责任制，指定专人负责评价工作。
结合项目实际，我局认真开展该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指定专人负责评价工作。 
（二）是否按评价要求和项目特点选用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
2021年度该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方面，预算管理水平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均得到提高，自评总体情况良好达标。
　（三）现场勘验、日常监督检查、核实项目有关数据资料等情况。 
一是做好经费管理工作。二是做核算每月差旅费、劳务费、委托第三方评审费，指定专人统计，严格把关、严格管理、严格审核，再根据经费使用进展，向财政局申请经费。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该项目2021年共完成行政审批事项勘验评审664件，勘验评审合格率≥95%。为行政审批事项提供高质量的勘验评审结果。
（2） 项目执行过程中有哪些调整，有何依据？ 
 该项目没有进行调整。
（3）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哪些方面（列表说明）。
	差旅费
	劳务费
	税金及附加费用
	其他交通费用

	17.21万元
	58.71万元
	1.68万元
	4.81万元


（四）有无制定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制度执行情况及保障项目顺利进行采取了哪些措施。
我局严格执行市财政局和本局财务报账管理制度，根据财政批准的年度预算指标数，统筹安排资金使用计划，严格控制各项支出，规范支出科目，保持决算执行与预算指标数基本一致。在一个年度预算期间内，各项费用的累计支出原则上不得超出预算。项目专项经费按专款专用的要求严格管理，我局建立预算审核制度，对每个项目进行详细预算，由工作人员和会计审核预算内容，领导签名确认。建立了资金支付审批制度，对每笔支付项目都要附上相关的文件、领导批示文件及相关协议合同。采取了由科室经办人报科室负责人及分管领导审核、会计审核及财务负责人复核预算内容，主管领导签名确认。
（五）是否完成绩效总目标，是否完成分阶段（年度）绩效目标？
2021年初，该项目不设定绩效总目标，不设定分阶段（年度）绩效目标。按照市财政安排的经费，我局主要用于本单位负责的行政审批事项勘验评审环节发生的费用。
五、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
（一）开展绩效评价工作遇到的问题。
[bookmark: _GoBack]2021年勘验评审项目经费150万元仍有67.59万元未付，仍有劳务费、差旅费、第三方评审费用需等经费结转至下一年度支付。
（二）主要经验及改进绩效评价工作的建议。 
2021年该项经费是我局较大的一笔专项经费，我局的主要经验做法为：明确牵头科室，落实专人负责，重点检查项目预算费用和实际使用费用情况。
随着工作量增加，该资金使用进度安排不够准确，需加强沟通，争取加快下达项目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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